
 
 

附表二  
 

2013年2月至今，政府部門向供應商提出移除其用戶資料要求的詳情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政府  

部門  

名稱  

供應商 

名稱 

(如能提供) 

(註一)  

供應商 

類別 

提出要求

的類別 

要求移除 

的資料數目 

牽涉的

帳戶 

數目 

提出要求 

的原因 

要求移除

的資料 

詳情 

是否根

據法庭

命令 

提出 

提出要求 

的日期 

處理要求的

最後日期 

(不論要求獲

受理與否) 

 

供應商 

是否 

受理 

供應商就 

不受理要求

給予的理由 

香港海關  未能  

提供  

網絡服

務供應

商 /網絡

平台  

移除資料  共 391 項  391  遏止侵權

罪行  

網頁 /帳

戶 /超連

結  

否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1 月  

 

沒有設定

最後限期  

是  不適用  

衞生署—  

中醫藥事

務部  

未能  

提供  

網絡  

平台  

移除資料 共 210 項  133 懷疑拍賣

或銷售未

經註冊的

中成藥 /

《中醫藥

條例》 (第

549 章 )附

表 2 中藥

材  

 

拍賣產

品資料  

否  11.3.2013

至

21.1.2014 

11.3.2013

至

21.1.2014 

是  不適用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政府  

部門  

名稱  

供應商 

名稱 

(如能提供) 

(註一)  

供應商 

類別 

提出要求

的類別 

要求移除 

的資料數目 

牽涉的

帳戶 

數目 

提出要求 

的原因 

要求移除

的資料 

詳情 

是否根

據法庭

命令 

提出 

提出要求 

的日期 

處理要求的

最後日期 

(不論要求獲

受理與否) 

 

供應商 

是否 

受理 

供應商就 

不受理要求

給予的理由 

衞生署—

藥物辦公

室  

未能  

提供  

網絡平

台 /網站  

要求該供

應商就其

包含懷疑

拍賣或銷

售受管制

或未經註

冊的藥物

資料的網

絡連結採

取適當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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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沒有  

資料  

懷疑拍賣

或銷售受

管制或未

經註冊的

藥物  

拍賣或

銷售資

料  

否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1 月  

沒有設定

最後限期  

是  不適用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政府  

部門  

名稱  

供應商 

名稱 

(如能提供) 

(註一)  

供應商 

類別 

提出要求

的類別 

要求移除 

的資料數目 

牽涉的

帳戶 

數目 

提出要求 

的原因 

要求移除

的資料 

詳情 

是否根

據法庭

命令 

提出 

提出要求 

的日期 

處理要求的

最後日期 

(不論要求獲

受理與否) 

 

供應商 

是否 

受理 

供應商就 

不受理要求

給予的理由 

香港警務

處  

未能  

提供  

網絡服

務供應

商／網

絡平台

／網站  

移除用戶

資料  

共 31 項  31 防止罪案  主要涉

及淫穢

物品及

釣魚網

站 (註二) 

 

否  2013 年   

2 月至   

12 月  

沒有設定

最後限期  

部分  

受理  

大部分機

構按警方

的要求移

除相關  

資料  

香港郵政  未能  

提供  

網站  移除一個  

專頁  

1 1 該專頁侵

用香港郵

政的商標  

該專頁

的持有

人以香

港郵政

名義發

布的文

章、相片

及答覆

的查詢  

 

 

 

 

否  30.4.2013 15.5.2013 是  不適用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政府  

部門  

名稱  

供應商 

名稱 

(如能提供) 

(註一)  

供應商 

類別 

提出要求

的類別 

要求移除 

的資料數目 

牽涉的

帳戶 

數目 

提出要求 

的原因 

要求移除

的資料 

詳情 

是否根

據法庭

命令 

提出 

提出要求 

的日期 

處理要求的

最後日期 

(不論要求獲

受理與否) 

 

供應商 

是否 

受理 

供應商就 

不受理要求

給予的理由 

通訊事務

管理局辦

公室  

未能  

提供  

網上  

討論區 /  

網站  

移除不雅

內容或加

上法例規

定的警告

字句  

 

一篇文章

及數幅相

片  

2 包含不雅

內容  

包含不

雅內容

的文字 /

相片  

否  11.6.2013

及

31.7.2013 

沒有設定

最後限期  

是  不適用  

 
 
 
 
 
 
 
 
 
 
註 一   鑒於問題涉及眾多供應商的商業資料，政府難以向所有有關機構取得同意公開所需資料，因此未能公開個別供應商的名稱。 

註 二   釣魚網站為虛假網站用以盜取他人登入名稱及密碼。  


